
 - 1 - 

鲁政办字〔2021〕98 号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 

《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已经省委、

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9 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 

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 

坚决遏制高耗能、高排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两高”项目）盲

目发展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我省提前谋划，

及早行动，取得积极工作成效。为进一步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

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“坚决淘汰落后动能、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、坚决培育壮

大新动能”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，扎实做好碳达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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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中和工作，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在整合已有政

策基础上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全面排查，不留死角，彻底摸清“两高”项目底数实情 

1.把握“两高”项目管理原则。区分“两高”与非“两高”、

产业链上下游、新建与技改、不同时间节点，分类施策、精准发

力，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，严控增量、优化存量。对 2018 年 1

月 1 日以来建设的“两高”项目从严要求。今后，新建（含改扩

建和技术改造，环保节能改造、安全设施改造、产品质量提升等

不增加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除外，下同）“两高”项目一律严格

审核把关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应急厅、省市场监

管局等配合） 

2.明确“两高”项目范围界限。统筹考虑能耗排放总量、万

元工业增加值能耗，将“六大高耗能行业”中的煤电、炼化、焦

化、钢铁、水泥、铁合金、电解铝、甲醇、氯碱、电石、醋酸、

氮肥、石灰、平板玻璃、建筑陶瓷、沥青防水材料 16 个行业上游

初加工、高耗能高排放环节投资项目作为“两高”项目。“两高”

项目范围根据国家规定和我省实际动态调整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

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能源局等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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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“两高”项目专项摸排。以钢铁、焦化、煤电等行业

为重点，按照存量、在建、拟建三类全面核实项目的合规性，以

及立项、能评、环评、安评、土地、规划、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

情况，“五个减量替代”落实情况、建设运营情况，彻底摸清主

要生产装置的规格、型号、数量、产能、产量，以及工艺流程、

上下游产能匹配性、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量、用电用水量、煤耗

能耗量。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省应急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统计局、省能源局等配合） 

4.建立“两高”项目三张清单。对合规项目和整改后可以保

留的项目，建立存量、在建、拟建三张清单，逐个编号，动态调

整。不在清单内的“两高”项目，不得继续实施。存量项目，是

指已建成或投产的项目；在建项目，是指已立项但未建成或投产

的项目，以及未立项但实际已开工建设、且未建成或投产的项目；

拟建项目，是指正在谋划且未办理立项手续的项目。是否建成，

按项目竣工验收时间确定，无法确定竣工验收时间的，按建成装

置调试时间确定。是否投产，按有关部门批复生产时间确定，没

有批复或不需要批复的，按生产运行记录确定。2021 年 12 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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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完成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能源局等配合） 

二、依法依规，实事求是，加快“两高”项目分类处置 

5.明确“两高”项目四类处置方式。“合规项目类”，对符

合产业政策，手续齐全、批建相符的项目，纳入“两高”项目清

单。“完善手续类”，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按照目前标准符合手续

办理要求的项目，依法依规完善手续；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满足当

前安全、环保、能耗、技术、质量等标准要求，对地方经济发展、

民生保障、安全稳定有重要影响确有必要保留，但因历史遗留问

题难以补办手续的项目，列入清单，予以保留实施，视同完善手

续。“改造提升类”，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按目前标准暂时不符合

手续办理要求、但具备改造提升潜力、且 2021 年年底前能够完

成改造提升的项目，待完成改造提升、达到标准条件后，再依法

依规完善手续。“关停退出类”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，或无法在

2021 年年底前完成改造提升补办手续的项目，依法依规关停退出。

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

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应急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能

源局等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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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组织“两高”项目联合审查。省市县三级分别建立“两高”

项目联审机制。县级发展改革（能源）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

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整改处置方案，对项目进行联合会商审查，

逐个项目提出处置意见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形成“一个项目

一套方案”的整改台账，逐级报市、省政府有关部门联审，争取

2021 年 10 月底前形成联审结果报省政府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、省应急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能源局等配合） 

7.核查“两高”项目整改情况。依托“四进”攻坚工作机制，

对全省“两高”项目进行现场核查，对照整改台账，逐个项目核

实合规性，以及手续办理、改造提升、关停退出等整改落实情况。

对已经完成关停退出的，省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现场验

收。2021 年年底前完成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应急

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能源局等配合） 

三、深入论证，合理布局，严控“两高”项目建设实施 

8.严把新建“两高”项目准入关口。实施“两高”项目产能

监测预警，深入分析全省存量、在建项目产能及市场供需状况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287


